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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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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贯彻执行国家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技术经济政策，规范建筑垃圾

再生骨料在工程中的应用，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确保质量，制

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建筑垃圾再生骨料的生产、分类、技术要求及应用。

1.0.3 再生骨料在工程中应用，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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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建筑垃圾 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waste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拆除各类建筑物、构筑物和城市道

路、公路施工等以及居民装饰装修房屋过程中所产生的弃土、弃料以及其他废弃

物。

2.0.2 再生粗骨料 recycled coarse aggregate

由建筑垃圾中的混凝土、砂浆、石或砖瓦等加工而成粒径大于 4.75mm的颗

粒。

2.0.3 再生细骨料 recycled fine aggregate

由建筑垃圾中的混凝土、砂浆、石或砖瓦等加工而成粒径不大于 4.75mm的

颗粒。

2.0.4 再生骨料混凝土 recycled aggregate concrete

掺用再生骨料配制而成的混凝土。

2.0.5 再生粗骨料取代率 replacement ratio of recycled coarse aggregate

再生骨料混凝土中再生粗骨料占粗骨料总用量（再生粗骨料和天然粗骨料质

量之和）的质量百分比。

2.0.6 再生细骨料取代率 replacement ratio of recycled fine aggregate

再生骨料混凝土中再生细骨料占细骨料总用量（再生细骨料和天然细骨料质

量之和）的质量百分比。

2.0.7 再生骨料砂浆 recycled aggregate mortar

掺用再生细骨料配制而成的砂浆。

2.0.8 再生骨料混凝土制品 concrete Products of recycled aggregate

在生产过程中掺加了不低于规定比例再生骨料的混凝土制品。

2.0.9 再生骨料无机混合料 recycled aggregate inorganic materials

由再生级配骨料配制的无机结合料。

2.0.10 再生混凝土颗粒 recycled concrete particle

再生级配骨料中粒径 4.75mm以上部分混凝土块及石块类粒料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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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被污染或腐蚀的建筑垃圾不得用于生产再生骨料。

3.0.2 再生骨料的选择应满足所制备的混凝土、砂浆、混凝土制品、道路用无机

混合料的性能要求。

3.0.3 再生骨料及其制品的放射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

量》GB 6566 的规定。

3.0.4 再生骨料的应用应符合国家有关安全和环保方面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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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再生骨料的生产与分类

4.1 再生骨料生产

4.1.1 再生骨料的生产方式包括现场加工和工厂加工。现场加工应采用符合技术

与环保要求的移动式破碎设备；在加工厂对建筑垃圾进行加工时，加工工艺、设

备、环境应符合技术与环保要求。

4.1.2建筑垃圾的破碎次数应不少于 2次，第一次宜用颚式破碎机，第二次及以

后的破碎应选用有利于减少砂浆附着、改善骨料粒形的破碎设备（如圆锥式破碎

机），并采用具备除杂、清洗等功能的破碎工艺。

4.1.3 再生骨料应堆放在合适的场地，避免有害物质污染。运输与存储过程中，

应采取措施防止污染，防止混入泥土和有可能改变其品质的杂质。

4.1.4 再生骨料和天然骨料在混合前应分别存储，在使用的过程中按照比例充分

混合均匀。

4.2 再生骨料分类

4.2.1再生骨料包括粗骨料和细骨料。

4.2.2 再生粗骨料分为 5mm～16mm、5mm～20mm、5mm～25mm 和 5mm～

31.5mm 连续粒级的四种规格，以及 5mm～10mm、10mm～20mm 和 16mm～

31.5mm单粒级的三种规格。

4.2.3再生细骨料按细度模数分为粗、中、细三种规格，其细度模数Mx分别为：

粗：Mx =3.7～3.1

中：Mx =3.0～2.3

细：Mx =2.2～1.6

4.2.4再生骨料按照使用范围分为混凝土用、砂浆用、再生混凝土制品用及道路

再生无机混合料用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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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再生骨料技术要求

5.1 再生粗骨料技术要求

5.1.1 再生粗骨料的取样应按《建筑用卵石、碎石》GB/T14685的相关要求执行。

5.1.2 再生粗骨料性能试验方法、单项试验的最小数量按《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

GB/T25177执行。

5.1.3 再生粗骨料部分或全部取代天然骨料用于混凝土中，取代后混凝土骨料的

颗粒级配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GB/T25177中相关要求。

5.1.4 再生粗骨料的型式检验及出厂检验的组批规则、试样数量和判定规则应按

照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GB/T25177的规定执行。

5.1.5 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分为三类，其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5.1.5的规定。

表 5.1.5 用于混凝土的再生粗骨料分级与控制指标

项目 I类 II类 III类

针片状颗粒（%） ＜10

压碎指标（%） ＜12 ＜20 ＜30

微粉含量（%） ＜1.0 ＜2.0 ＜3.0

泥块含量（%） ＜0.5 ＜0.7 ＜1.0
坚固性

（饱和硫酸钠溶液质量损失%）
＜5.0 ＜10.0 ＜15.0

吸水率（按质量计%） ＜3.0 ＜5.0 ＜8.0

表观密度（kg/m3） ＞2450 ＞2350 ＞2250

有机物 合格

硫化物及硫酸盐

（折算成 SO3，按质量计%）
＜2.0

氯化物（以氯离子质量计%） ＜0.06

杂物（按质量计%） ＜1.0

5.1.6用于混凝土制品的再生粗骨料的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5.1.6的规定。

表 5.1.6 用于混凝土制品的再生粗骨料指标要求

项目 指标要求

微粉含量（%） ＜5.0

吸水率（按质量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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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物（按质量计%） ＜2.0

泥块含量（%） ＜1.0

压碎指标（%） ＜30

坚固性（饱和硫酸钠溶液质量损失%） ＜15.0

碱集料反应
由再生骨料制备的试件应无裂缝、酥裂或胶体外溢

等现象，在规定的试验龄期膨胀率应小于 0.10%。

有机物 合格

硫化物及硫酸盐

（折算成 SO3，按质量计%）
＜2.0

5.1.7用于城镇道路基层及底基层无机混合料的再生粗骨料分为两类，其性能指

标应符合表 5.1.7的规定。

表 5.1.7用于道路基层无机混合料的再生粗骨料分级及指标要求

项目 I类 II类

再生混凝土颗粒含量（%） ≥90 —

压碎指标（%） ≤30 ≤40

杂物含量（%） ≤0.5 ≤1.0

针片状颗粒含量（%） ≤20

5.2 再生细骨料技术要求

5.2.1 再生细骨料的取样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用卵石、碎石》GB/T14685

的要求执行。

5.2.2 再生细骨料性能试验方法、单项试验的材料最小质量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25176执行。

5.2.3 制备混凝土和砂浆用的再生细骨料分为三类，其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5.2.3

的规定。

表 5.2.3 制备混凝土和砂浆用的再生细骨料分级及指标要求

项目 I类 II类 III类

微粉含量（%） ＜1.0 ＜3.0 ＜5.0

泥块含量（%） ＜1.0 ＜2.0 ＜3.0
坚固性

（饱和硫酸钠溶液质量损失%）
＜8.0 ＜10.0 ＜12.0

单级最大压碎指标值（%） ＜20 ＜2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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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观密度（kg/m3） ＞2450 ＞2350 ＞2250

堆积密度（kg/m3） ＞1350 ＞1300 ＞1200

空隙率（%） ＜46 ＜48 ＜52

云母含量（按质量计%） ＜2.0

轻物质含量（按质量计%） ＜1.0

有机物含量（比色法%） 合格

硫化物及硫酸盐

（折算成 SO3，按质量计%）
＜2.0

氯化物（以氯离子质量计%） ＜0.06

需水量比
细 中 粗 细 中 粗 细 中 粗

＜
1.35

＜
1.30

＜
1.20

＜
1.55

＜
1.45

＜
1.35

＜
1.80

＜
1.70

＜
1.50

强度比
细 中 粗 细 中 粗 细 中 粗

＞
0.80

＞
0.90

＞
1.00

＞
0.70

＞
0.85

＞
0.95

＞
0.60

＞
0.75

＞
0.90

5.2.4 制备混凝土制品用再生细骨料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5.2.4的规定。

表 5.2.4 用于混凝土制品的再生细骨料指标要求

项 目 指标要求

微粉含量（按质量计），%
MB值＜1.40或合格 ＜12.0

MB值≥1.40或不合格 ＜6.0

泥块含量（按质量计），% ＜3.0

单级最大压碎指标（按质量计），% ＜30

坚固性（饱和硫酸钠溶液质量损失%） ＜12.0

碱集料反应性能
经碱集料反应试验后，由再生细骨料制备

的试件无裂缝、酥裂或胶体外溢等现象，

膨胀率小于0.10%。

有害

物质

含量

云母含量（按质量计），% ＜2.0

轻物质含量（按质量计），% ＜1.0

有机物含量（比色法） 合格

硫化物及硫酸盐含量（按SO3质量

计），% ＜2.0

氯化物含量（以氯离子质量计），% ＜0.06

5.3 再生骨料进场检验

5.3.1 再生骨料进场时，应按规定批次检查型式检验报告、出厂检验报告及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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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等质量证明文件。

5.3.2 再生骨料进场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制备混凝土用的再生粗骨料，应对其泥块含量、吸水率、压碎指标和表观

密度进行检验；

2 制备混凝土和砂浆的再生细骨料，应对其泥块含量、再生胶砂需水量比和

表观密度进行检验；

3 制备混凝土制品的再生粗骨料，应对其泥块含量和吸水率进行检验；

4 制备道路基层无机结合料的再生骨料，应对其压碎指标、杂物含量及针片

状颗粒含量进行检验；

5 同一厂家、同一类别、同一规格、同一批次的再生骨料，每 400m3或 600t

应作为一个检验批，不足 400m3或 600t的应按一批计；

6 再生粗、细骨料进场检验结果应符合本标准第 5.1节、5.2节的规定。

当有一项指标达不到要求时，可从同一批产品中加倍取样，对不符合要求的

项目进行复检。复检结果合格的，可判定该批产品为合格产品；复检结果不合格

的，应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产品。



11

6 再生骨料应用

6.1 再生骨料混凝土

6.1.1 再生骨料不得用于配制预应力混凝土。

6.1.2 Ⅰ类再生粗骨料可用于配制各种强度等级的混凝土；Ⅱ类再生粗骨料宜用

于配制 C40及以下强度等级的混凝土；Ⅲ类再生粗骨料可用于配制 C25及以下

强度等级的混凝土，不宜用于配制有抗冻性要求的混凝土。

6.1.3 再生粗骨料的选择应满足制备混凝土的要求。再生粗骨料最大取代率宜符

合表6.1.3的规定。

表 6.1.3 再生骨料混凝土中粗骨料最大取代率

混凝土强度等级 再生粗骨料类型 粗骨料最大取代率

C40以上混凝土 I类 100%

C25-C40混凝土
I类 100%

II类 50%

C25以下混凝土 I类，II类，III类 100%

6.1.4 Ⅰ类再生细骨料可用于配制 C40及以下强度等级的混凝土；Ⅱ类再生细骨

料宜用于配制 C25及以下强度等级的混凝土；Ⅲ类再生细骨料不宜用于配制结

构性混凝土。

6.1.5 再生细骨料的选择应满足制备混凝土的要求。再生细骨料的最大取代率不

应超过表 6.1.5的规定。

表 6.1.5 再生骨料混凝土中再生细骨料的最大取代率

强度等级 再生细骨料类型 细骨料最大取代率

C25以上 C40以下混凝土 I类 50%

C15以上 C25以下混凝土
I类 100%

II类 50%

6.1.6 当再生粗骨料或再生细骨料性能指标未达到本标准表 5.1.5或表 5.2.3的相

关规定，但经过试验试配验证能满足相关使用要求时，可用于非结构性混凝土。

6.1.7 再生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制备、养护与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再

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JGJ/T 240的规定。



12

6.2 再生骨料砂浆

6.2.1 再生细骨料可用于配制砌筑砂浆、抹灰砂浆和地面砂浆。再生骨料地面砂

浆不宜用于地面面层。

6.2.2 再生骨料砌筑砂浆和再生骨料抹灰砂浆宜采用通用硅酸盐水泥或砌筑水

泥；再生骨料地面砂浆应采用通用硅酸盐水泥，且宜采用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

盐水泥。除水泥和再生细骨料外，再生骨料砂浆的其他原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预拌砂浆》GB/T25181和《抹灰砂浆技术规程》JGJ/T 220的规定。

6.2.3 Ⅰ类再生细骨料可用于配制各种强度等级的砂浆，Ⅱ类再生细骨料可用于

配制强度等级不高于M15的砂浆，Ⅲ类再生细骨料宜用于配制强度等级不高于

M10的砂浆。

6.2.4 再生细骨料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2176

的规定，但经过试验试配验证能满足相关使用要求时也可使用。

6.2.5 再生骨料抹灰砂浆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抹灰砂浆技术规程》JGJ/T220的

规定。

6.2.6 在专业生产厂以预拌方式生产的再生骨料砂浆，其制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预拌砂浆》GB/T25181的相关规定，其施工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预拌砂浆

应用技术规程》JGJ/T223的相关规定。

6.2.7 现场配制的再生骨料砂浆，其原材料储存和计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预

拌砂浆》GB/T25181中有关湿拌砂浆的规定。

6.3 再生骨料混凝土制品

6.3.1 生产再生骨料混凝土制品时，路缘石制品的再生骨料取代率不应少于 60%,

其他制品的再生骨料取代率不应少于 80%。

6.3.2 再生骨料砌块按抗压强度可分为 MU3.5、MU5、MU7.5、MU10、MU15

和MU20六个等级。

6.3.3 再生骨料可用于制备多孔砖和实心砖，再生骨料砖按抗压强度可分为

MU7.5、MU10、MU15和MU20四个等级。

6.3.4 再生骨料实心砖主规格尺寸宜为 240mm×115mm×53mm，再生骨料多孔砖

主规格尺寸宜为 240mm×115mm×90mm；其他规格可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6.3.5再生骨料砌块和再生骨料砖的技术要求、进场检验、施工质量应符合《再

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JGJ/T 240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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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道路用再生无机混合料

6.4.1 再生混合料应采用集中厂拌生产。

6.4.2 再生骨料取代率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上基层掺入比例宜为 15%~25%，下基层的掺入比例宜为 35%~45%；

2 底基层的掺入比例宜为 75%~85%；

3 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基层再生骨料取代率可适当提高。

6.4.3 按照无机混合料的种类将建筑垃圾再生骨料无机混合料分为三种：水泥稳

定再生骨料无机混合料、石灰粉煤灰稳定再生骨料无机混合料和水泥粉煤灰稳定

再生骨料无机混合料。

6.4.4 I 类再生级配骨料可用于城镇道路的底基层以及主干路及以下道路的路面

基层；II 类再生级配骨料可用于城镇道路的底基层以及次干路、支路及以下道路

的基层。

6.4.5 道路用再生无机混合料技术要求、配合比设计、试验检验方法应符合现行

行业标准《道路用建筑垃圾再生骨料无机混合料》JC/T2281的规定。

6.4.6 道路用再生无机混合料在城镇道路基层、底基层使用时的施工控制及质量

验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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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

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对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作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或“可”；

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

"或"应按……执行"。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规范或其他规定执行的写法为“可

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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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6566

2.《建筑用卵石、碎石》GB/T14685

3.《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GB/T25177

4.《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25176

5.《预拌砂浆》GB/T25181

6.《抹灰砂浆技术规程》JGJ/T220

7.《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JGJ/T240

8.《道路用建筑垃圾再生骨料无机混合料》JC/T2281

9.《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1

10.《建筑垃圾再生细骨料干混砂浆应用技术规程》DBJ41/T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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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工程建设标准

条文说明

建筑垃圾再生骨料应用技术标准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application of recycled aggregate from

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waste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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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进程及基础设施的大量建设，中国混凝土生产量逐年增

长。统计表明，我国近年混凝土生产每年需消耗约 12亿吨粗骨料和 9亿吨细骨

料，这些将导致巨大的资源压力，并引起山河自然环境破坏。因此对建筑垃圾进

行回收，推进建筑垃圾再生骨料的工程应用已成为环保利废的重要途径和固废资

源化利用的主要措施之一。

1.0.2 本标准专门针对包括普通混凝土、黏土砖等建筑垃圾破碎筛分后生成再生

粗、细骨料进行工程应用做出了技术规定。工程应用主要包括再生骨料混凝土、

再生骨料砂浆、再生混凝土制品及道路用再生无机混合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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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原则上有害杂质含量不足以影响再生骨料混凝土、再生骨料砂浆、再生骨

料混凝土制品、道路用再生骨料无机混合料使用性能的建筑垃圾均能用来生产再

生骨料，但下列情况下的建筑垃圾不宜用于生产再生骨料：

1 建筑垃圾来自于有特殊使用场合的混凝土(如核电站、医院放射室等)；

2 建筑垃圾中硫化物含量高于 600mg/L；

3 建筑垃圾已受重金属或有机物污染；

4 建筑垃圾已受硫酸盐或氯盐等腐蚀介质严重侵蚀；

5 原混凝土已发生严重的碱集料反应。



20

4 再生骨料的生产与分类

4.1.1 建筑垃圾来源广，杂质多，因此再生粗骨料的加工工艺较普通粗骨料的加

工工艺复杂，宜由专业的再生骨料加工企业生产。目前再生骨料生产包括现场加

工、工厂生产两种模式。对于集中拆除的区域，采用移动式加工设备，对废弃混

凝土、废弃砖石等进行现场破碎，并用于生产混凝土、生产砌块、制砖或回填。

4.1.2移动式设备往往只能进行一次破碎加工。一次破碎加工的再生骨料针片状

含量往往较高，附着砂浆量也较大，因此品质往往不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再

生骨料资源化利用的效益和效果。

在加工厂对建筑垃圾进行加工时，应采用二次破碎工艺，以提高再生骨料的

品质。二次加工设备宜采用圆锥破碎机，以降低针片状含量和附着砂浆量。应通

过必要的工艺措施，有效降低再生骨料中有机物、石膏、沥青、泥土、微粉，以

及密度小于 1000kg/m3物质的含量。

废弃混凝土中的钢筋宜采用磁铁分离器加以去除。若废弃混凝土中木屑、泥

土、微粉含量较高，应通过水洗加以去除。未经水洗的再生骨料尤其是再生细骨

料微粉含量高，甚至高达 9%-15.0%，对再生骨料混凝土的强度和变形性能有较

大影响，因此建议水洗去除。建议生产再生细骨料的设备直接配有水洗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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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再生骨料技术要求

5.1 再生粗骨料技术要求

5.1.1〜5.1.4 根据国外经验，为了便于使用和比较，再生粗骨料的试验方法与普

通粗骨料或轻粗骨料基本上是统一的。因此，本标准规定的再生粗骨料取样、缩

分、颗粒级配、表观密度等检验方法全部按我国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用再生粗

骨料》（GB/T25177-2010）执行。

5.1.5~5.1.7 再生粗骨料表面附着砂浆，致使其在表观密度、吸水率、坚固性、

压碎指标等方面往往比天然骨料有所降低，同时微粉含量有可能更高，有可能受

到有机物、氯化物或硫酸盐等污染。针对这些，《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GB/T25177

对再生粗骨料进行了分级。本标准依此对粗骨料在不同工程应用情况下进行了进

一步分级。再生粗骨料分级指标中任意一项不满足要求应降级使用。

5.2再生细骨料技术要求

5.2.1〜5.2.2 根据国外经验，为了便于使用和比较，本标准规定的再生细骨料取

样、缩分、颗粒级配、表观密度等检验方法全部按我国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和

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25176-2010）执行。再生细骨料除颗粒级配、微粉含

量、泥块含外，表观密度、需水量比对再生骨料混凝土的物理力学性能有显著影

响，这一点也是再生细骨料混凝土与普通混凝土的区别之一。因此除了必须检验

普通砂的必检项目，还需检验再生粗骨料的表观密度、需水量比。

5.2.3~5.2.4 由于再生细骨料表观密度、坚固性等方面往往比天然骨料有所降低，

同时微粉含量有可能更高，有可能受到有机物、氯化物或硫酸盐等污染。针对这

些，《混凝土用再生细骨料》GB/T25176对再生细骨料进行了分级。本标准依此

对细骨料在不同工程应用情况下进行了进一步分级。再生细骨料分级指标中任意

一项不满足要求应降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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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再生骨料应用

6.1 再生骨料混凝土

6.1.1 再生骨料往往会增大混凝土的收缩，由此可能增大预应力损失，所以本标

准从严规定不得用于预应力混凝土。

6.1.2 由于Ⅰ类再生粗骨料品质已经基本达到常用天然粗骨料的品质，所以其应

用不受强度等级限制，为充分保证结构安全，达到Ⅱ类产品指标要求的再生粗骨

料限制可以用于配制 C40 的再生骨料混凝土，目前我国国内北京、青岛等地再

生粗骨料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已经达到了 C40；Ⅲ类再生粗骨料由于品质相对较

差，可能对结构混凝土或较高强度再生骨料混凝土性能带来不利影响，所以限制

其仅可用于 C25以下的再生骨料混凝土，且由于其吸水率等指标相对较高，所

以Ⅲ类再生粗骨料不宜用于有抗冻要求的混凝土。

国外相关标准也有类似的规定，例如对于近似于我国Ⅱ类再生粗骨料配制的

混凝土，比利时限定为不超过 C30，丹麦限定为不超过 40MPa，荷兰限定为不超

过 C50（荷兰国家标准规定再生骨料取代天然骨料的质量比不能超过 20%）。

6.1.4 尽管Ⅰ类再生细骨料主要技术性能已经基本达到常用天然砂的品质，但是

由于再生细骨料中往往含有水泥石颗粒粉末，而且目前采用再生细骨料配制混凝

土的应用实践相对较少，所以对再生细骨料在混凝土中的应用比再生粗骨料的限

制严格一些。Ⅲ类再生细骨料由于品质较差，不宜用于混凝土。

6.1.6 由于建筑垃圾来源的复杂性，有时生产出来的再生粗骨料一些指标不能满

足《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GB/T25177的要求，这些再生粗骨料不宜用来配制结

构用混凝土，但可以用来配制垫层等非结构性混凝土。所以，为了扩大建筑垃圾

的消纳利用范围，提高利用率，此处作出较为宽松的规定。

6.2 再生骨料砂浆

6.2.1 再生骨料砂浆用于地面砂浆时，宜用于找平层而不宜用于面层，因为面层

对耐磨性要求较高，再生骨料砂浆往往难以达到。

6.2.3 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 25176中规定的Ⅰ类再

生细骨料技术性能指标已经类似于天然砂，所以其在砂浆中的强度等级应用范围

不受限制。而Ⅱ类再生细骨料、Ⅲ类再生细骨料由于综合品质逊色于天然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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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实际验证试验中也配制出了M20等较高强度等级的砂浆，但是为可靠起见，

规定Ⅱ类再生细骨料一般只适用于配制M15及以下的砂浆，Ⅲ类再生细骨料一

般只适用于配制M10及以下的砂浆。

6.3 再生骨料混凝土制品

6.3.3 尽管现行国家标准《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3、现行行业标准《多孔

砖砌体结构技术规范》JGJ 137中对砖的强度等级最低规定为MU10，现行国家

标准《混凝土实心砖》GB/T 21144和现行行业标准《非烧结垃圾尾矿砖》JC/T 422

中最低抗压强度为MU15，但是为了拓宽再生骨料的推广应用，本标准将再生骨

料多孔砖和再生骨料实心砖的最低强度拓宽为MU7.5。

6.4 道路用再生无机混合料

6.4.1再生骨料表面多孔，对胶结材料有吸附作用，使胶结材料不易拌和均匀，

混合料宜采用集中厂拌法施工。

6.4.2 该再生骨料的掺加量为经过试验确定的推荐值，实施过程中可根据再生骨

料的质量及现场试验结果酌情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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